附件10
2019年低压配电装置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的低压配电装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本次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括：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本细则内容包括产品分类、术语和定义、企业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方案、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复检、附则。
2 产品分类

2.1产品分类及代码 

表1  产品分类及代码

	产品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分类代码
	7
	709

	分类名称
	电工及材料
	低压电器


2.2 产品种类

表2 产品种类
	大类名称
	执行标准
	产品名称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GB/T 7251.12-2013
	成套电力开关和控制设备

	
	GB/T 7251.3-2017
	配电板


3 术语和定义

本细则中未列出的术语和定义同相关引用标准。

4 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低压配电装置产品行业的实际情况，生产企业规模以低压配电装置产品年销售额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3。

表3  企业规模划分

	企业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销售额/万元
	≥1000
	≥500且＜1000
	＜500


5 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T 7251.1-2013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1部分：总则

GB/T 7251.12-2013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2部分：成套电力开关和控制设备

GB/T 7251.3-2017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3部分：由一般人员操作的配电板（DBO）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6 抽样方案

6.1 抽样型号或规格

抽样型号或规格应符合GB/T 7251.12-2013 或GB/T 7251.3-2017标准的规定，优先抽取企业主产的主导型号规格。

6.2 抽样方法、基数、数量及注意事项
6.2.1 抽样方法

在企业的成品库房、生产车间成品区随机抽取经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产品。

6.2.2 抽样基数

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抽样基数应不少于抽取样品量。

6.2.3 抽样数量

同种规格型号样品抽样数量为1台。
6.2.4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先在抽取的所有样品上分别签名（要确保签名部位对样品检测结果不产生影响），再对加贴封条前后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等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相关信息，如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以及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6.3 样品处置

现场检验完毕后，抽检人员应当对检验样品贴好封签，并在封条与样品处或样品外包装处进行骑缝签名。为防拆封，可使用多张封样单，并采用透明胶带缠裹，封存在被抽查企业处。被抽查企业应妥善保管好封存的该样品，待收悉承检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后方才可以拆封。

6.4 抽样单

6.4.1生产领域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低压配电装置产品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额，并加以注明。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等信息，需要被抽企业提供的，应在抽样现场获取，并经企业确认。抽样单需有抽样人及企业人员双方签字。

6.4.2流通领域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受检单位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受检单位所抽产品的进货量和库存量，以对应产品的单位计；记录被抽查企业所抽产品的销售单价，以万元计。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包括被抽查产品的依据标准等信息，需要受检单位提供的，应在抽样现场获取，并经生产企业确认。
7 检验要求

7.1 检验项目

表4 低压配电装置产品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法律法规
或标准
GB/T 7251.1-2013
	检测方法
GB/T 7251.1-2013
	重要程度分类

	
	
	
	
	A类
	B类

	1
	标志
	6.1
	目视
	
	●

	2
	外壳的防护等级
	11.2
	目视
	
	●

	3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11.3
	11.3
	●
	

	4
	成套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与保护电路之间的有效接地的连续性
	11.4
	11.4
	●
	

	5
	内装元件的组合
	11.5
	11.5
	●
	

	6
	内部电路和连接
	11.6
	11.6
	●
	

	7
	外接导线端子
	11.7
	11.7
	●
	

	8
	机械操作
	11.8、

GB/T 7251.12-2013

第11章
	11.8
	●
	

	9
	介电性能
	11.9、

GB/T 7251.3-2017 

第11章
	11.9
	●
	

	10
	布线、操作性能和功能
	11.10
	11.10
	
	●


注：极重要质量项目是指直接涉及人体健康、使用安全的指标；重要质量项目是指产品涉及环保、能效、关键性能或特征值的指标。
7.2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国家或行业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国家或行业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的检验项目（主要是产品通用重要特征值）时，应按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进行检验并判定。

8判定原则

8.1 当所检项目全部符合执行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xx细则名称》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xx标准号《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名称》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合格” ；

8.2 当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执行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xx细则名称》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xx标准号《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名称》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严重/一般不合格）” ；

8.3 当产品执行企业标准，但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xx细则名称》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项目检验结果符合xx企业标准号（列出标准号）要求，但不符合xx标准（列出标准号）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符合xx标准号《企业标准名称》要求，不符合xx标准号《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名称》要求” 。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并得到被检方认可的，作出维持原检验结论的复检结论。

9.2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9.3本次抽查检验为现场检验。检验完毕后，企业负责人或企业代表如对现场检验结果存有异议，须在现场检验当场提出。经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管部门同意后，在企业负责人或企业代表、承检人员同时在场的情况下，立即对样品进行复检，并拍照（或视频）双方人员在场的复检场面。复检结果为最终检测结果。企业负责人或企业代须在复检原始记录和《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现场检验结果确认单》上签字确认并加盖企业公章， 不再对现场检验项目的异议提出异议。
10 附则

本细则编制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